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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暨第三方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

反担保的公告 

 

一、 贷款及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贷款及担保基本情况 

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）决定向北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叁佰万元整，期限

贰年。本公司委托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该笔贷款进行保证担

保。本公司同意以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１５号的不

动产（X 京房权证怀字第 027728 号，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

街 15 号 12 幢 1 至 3 层 01，面积 1326.6 平方米）向北京首创融资担

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。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洁、陈灌兴夫妇及郭占武、

陈桂荣夫妇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公司以不动产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提供抵

押反担保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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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3年 1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《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

行申请贷款暨资产抵押反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 票，反

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7 年 12 月 5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长安兴融中心 4 号楼 3 

层 O3B-03G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长安兴融中心 4 号

楼 3 层 O3B-03G  

注册资本：100,230.8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融资性担保业务：贷款担保、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

融资担保、项目融资担保、信用证担保、债券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

保业务。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：诉讼保全担保、投标担保、预

付款担保、工程履约担保、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，与担

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、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，以自有资金投资。

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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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臧晓松 

控股股东：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市人民政府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:无 

2、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等级：AA+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1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60.05 亿元 

2021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15.48 亿元 

2021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：38.45 亿元 

2021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 35.97% 

2021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 35.97% 

2021年 12 月 31 日营业收入：4.79 亿元 

2021年 12 月 31 日税前利润：2.73 亿元 

2021年 12 月 31 日净利润：2.23 亿元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）决定向北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叁佰万元整，期限

贰年。本公司委托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该笔贷款进行保证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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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。本公司同意以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１５号的不

动产（X 京房权证怀字第 027728 号，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

街 15 号 12 幢 1 至 3 层 01，面积 1326.6 平方米）向北京首创融资担

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。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洁、陈灌兴夫妇及郭占武、

陈桂荣夫妇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。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 担保原因 

公司向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公司业务持续发

展的正常所需，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洁、陈灌兴

夫妇及郭占武、陈桂荣夫妇为该笔贷款提供家庭连带责任，为公司银

行贷款提供连带担保属于正常的银行贷款业务，且不向公司收取任何

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要，有利于公司日

常业务的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其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

（三） 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反担保发生的目的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增加公司流动资

金，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，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，不存在危害

本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、

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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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

次会议决议 

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 月 9 日 


